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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住宿中心服務 

本校於學生事務處下設置有專責照顧學生住宿問題的行政單位---學生住宿中心，目前所提供的服務

為宿舍申請、登記及校外租屋服務。 

一、 學生宿舍申請及登記 

(一) 申請方式與規定： 

1、 申請資格：戶籍為台北市、新北市以外之大一學士班新生。 

 如為身心障礙生、中低收入戶生、低收入戶生或因特殊生理、家境、急難等狀況，另可透過

特殊個案申請床位，如審查通過則優先分配床位。 

2、 床位分配原則：依設籍地區（須滿 6 個月以上）距離學校之遠近，由遠而近依序分配，115

學年以盡量滿足雙北以外新生住宿需求為目標。新生床位主要安排於校內宿舍及泉思學

舍，床位由學生住宿中心主動分配。 

3、 寢室安排原則：依據科系別（一間寢室內安排約 2~4 個科系同住）、冷氣使用情形及個人夜

間作息選擇情形，安排寢室。 

4、 申請時間：115 年 7 月 6 日（一）起至 8 月 21 日（五）中午 12：00 止。 

5、 申請方式：一律以網路登記為主。 

(1) 【新學務系統】網址：https://api.sys.scu.edu.tw/StuAffair/， 

(2) 操作方式：至東吳大學新學務系統進行申請，帳號為學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後四碼。路

徑：登入後畫面左側「住宿申請」→「宿舍申請」。 

(3) 如同步申請特殊個案者，需於 115 年 8 月 20 日（四）中午 12 點前至新學務系統完成申

請，並於截止日前前將相關應繳證明文件黏貼於特殊個案紙本申請表上，並以限時掛號方

式寄回學生住宿中心審查〔以郵戳為憑〕，逾時未將審查資料寄回者，將不予受理特殊個

案申請。 

※注意：如有網路斷線或無法使用網路申請等情形者，請於學校上班時間電洽(02)28819471轉 7562

至 7569，由學生住宿中心人員進行協助登錄事宜，逾時不予受理。 

(二) 宿舍申請重要時程： 

項目 說明 

宿舍床位上網申請 
115 年 7 月 6 日（一）起至 8 月 21 日（五）中午 12：00 止至東吳大學

新學務系統進行申請。 

特殊個案優先進住宿舍

申請繳件截止 

115 年 8 月 20 日（四）前將相關應繳證明文件黏貼於申請書表上，以限

時掛號方式寄回學生住宿中心審查〔以郵戳為憑〕。 

床位分配公告 
115 年 8 月 25 日（二）23 時前於學生住宿中心網頁最新消息查詢分配結

果。 

「住宿新生指南」查詢

及繳費單列印方式 

請參閱學生住宿中心網頁最新公告「住宿新生指南」等資訊。繳費單列

印方式請連結至東吳大學校務行政系統。列印路徑：點選畫面左側功能

列的「學生服務」→「學生事務」→「宿舍申請暨繳費作業」→「宿舍

繳費單列印」；亦可使用東吳大學 app 繳費平台開啟繳費條碼至超商繳

費。 

新生床位候補登記 
115 年 8 月 25 日（二）～8 月 27 日（四）中午 12 時止，至學生住宿中

心網頁最新消息填寫表單進行候補登記。（含設籍雙北新生） 

新生床位候補通知 
115 年 8 月 27 日（四）下午 1 點起「有登記候補者」，依設籍地區距離

學校遠近順序進行床位遞補作業。 

(三) 宿舍報到暨新生週輔導活動說明 

1、 辦理宿舍報到時間及地點：如下表，凡報到截止後未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宿舍床位，該空床

位立即通知候補者依序遞補。 

  

https://api.sys.scu.edu.tw/StuAf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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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注意事項 

9 月 5 日（六）或 

9 月 6 日（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各所屬宿舍 

之交誼廳、 

會議室 

(1) 檢驗相關證件：進行身份資格複查事宜。 

(2) 宿舍繳費確認：出示繳費證明（例如 :東吳 APP 繳費平

台繳費完成證明、超商感熱紙等）。 

(3) 繳交資料：履行宿舍相關規定同意書、住宿生基本資料

表、一吋相片乙張。 

(4) 繳交公共區域冷氣費、宿舍生活勵進會費或公物使用費。 

住宿費繳納說明： 

＊一般生：請預先至各繳費通路繳納。 

＊辦理就學貸款同學：住宿費可於辦理貸款時一併申貸，不必另行繳費。請依德育中心就學貸款

作業須知辦理。宿舍費用所含之網路費、保證金不在就學貸款申貸範圍之內，請辦理住宿費貸

款同學，待德育中心審核通過後，自行登入東吳大學 APP「繳費平台」，點選「繳納上下學期

住宿費」區顯示條碼後至便利商店繳費，並將繳費證明（超商感熱紙）繳回宿舍櫃台，始完成

宿舍入住手續。 

＊低收入戶同學：住宿於校內宿舍者免住宿費(住宿於泉思學舍則以校內宿舍住宿費 10,200 元為

補助標準，保證金、網路費及住宿費不足額等須另行補交) 

2、 宿舍新生週定向輔導活動概覽：如下表，「全體參加項目」，全體住宿生均須出席，除不可抗力

因素經學生住宿中心主任請假核准外，未準時出席者，依據宿舍管理規則第 4 條第 24 款「無

故不參加宿舍集會」除須繳交「事件經過報告書」外，應義務協助宿舍公務執行一個月，並列

入缺失紀錄乙次。學期間有缺失紀錄，參與次學年舊生床位抽籤時，序號將列於最後。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全體參加 自由參加 

宿舍新生進住報到 9 月 5 日或 9 月 6 日 09:00-17:00   

全校新生家長座談會 9 月 5 日（六） 依公告時間為主   

宿舍新生家長座談會 9 月 6 日（日） 14:00-15:30   

宿舍新生輔導日－ 

宿舍複合式防災演練、 

宿舍新生座談晚會 

9 月 7 日（一） 全天    

室長推舉及室規協調訂定 9 月 8 日（二） 19:00-21:00   

夜間緊急逃生路線演練 9 月 16 日（三） 20:00-22:00   

(四) 茲有下列因素，請慎重考慮是否申請住宿： 

1、 本校學生宿舍之管理以熱誠嚴謹著稱，除重視同學生活教育與自治、自律之輔導外，亦倡

導愛護環境與責任分工制度，是以現階段實施有「保證金繳交制度，學期結束經離宿檢查

合格後，無息退還」、「進住宿舍前需預先至本中心網站閱讀宿舍法規，尊重宿舍生活規

定，且需先簽署繳交履行宿舍相關規定同意書」、「宿舍定期實施環境大掃除」、「寢室內不

得煮食及使用違禁電器」、「不得留宿外人」、「學生宿舍建築物內及週遭禁止吸菸」等相關

規定。 

2、 住宿生申請住宿於首次入住進住報到後，5 日內辦理退宿者可全額退費；報到日起算第 6 日

起申請退宿者，除休、退學因素外，一律不退費；保證金之退還依東吳大學學生宿舍輔導

及管理辦法第 11 條及東吳大學校外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辦理。 

3、 申請住校以 1 學年為原則。每學年第 1 學期期末進行續住意願調查，如回覆續住，而第 2 

學期未續住者，除休退學及赴外交換外，保證金不予退還。 

4、 學生宿舍均設有冷氣設備，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冷氣電費支出由住宿生負擔；另，各宿舍

於學期初預收該學期公共區域冷氣費。 

5、 依校內宿舍法規「東吳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辦法」及「學生宿舍生活勵進會共同會

章」規定，公共類社團組織成員為當然會員，當然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校內宿舍生活

勵進會為公共類社團，住宿生為當然會員，依規定有繳納會費之義務。勵進會費主要用於

住宿生居住於宿舍共用之生活用品及活動辦理。 

6、 各宿舍均提供完善之公共設施及設備，考量宿舍整體安全，寢室內禁止使用違禁電器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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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是否適合宿舍生活，亦請多加考慮。 

二、 宿舍基本介紹 

(一) 宿舍規格、收費標準及設備一覽表 

＊為減輕學生住宿負擔、支持青年專心就學，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方

案，凡具本國籍之大專校院「入住學校宿舍」學生皆可得到補助，一般生每人每學期 5,000

元；具低收、中低收、現役軍人子女資格者，每人每學期補助 7,000 元。 

宿
舍
別 

外雙溪校區宿舍 泉思學舍(北投區) 

榕華樓 
5 人雅房 

柚芳樓 
8 人雅房 

松勁樓 
8 人雅房 

泉思學舍 
4 人套房 

性
別 

女 女 男 男女同棟 

說
明 

1、 將視申請科系人數適當調整校區院系分配模式。 
2、 泉思學舍為男女同棟住宿。2 樓、5 樓住宿區為性別友善樓層，男女同層不同房，其餘樓層則維

持男女性別分層住宿。 

收
費
標
準 

校內宿舍計價 
(1) 住宿費：10,200 元/人/學期。 
(2) 榕華網路費：1,200 元/人/學期。 

柚芳/松勁網路費：800 元/人/學期。 
(3) 保證金 1,000 元。 
(4) 冷氣插卡使用，冷氣卡由同寢室友共同儲

值。 
(5) 寒、暑假住宿需另外申請收費。 

泉思學舍計價 
(1) 4 人套房住宿費：25,000 元/人/學期； 

2 人套房住宿費：37,500 元/人/學期。 
(2) 4 人套房 wifi 無線網路費：600 元/人/學期； 

2 人套房 wifi 無線網路費：900 元/人/學期 
【有線網路需另付費申請】 

(3) 保證金 3,000 元。 
(4) 寢室設有獨立電表，電費由全寢室友共同分

攤，並於入住後每 3 個月繳納一次。 
(5) 寒、暑假住宿不需另外申請收費，若於宿舍

關閉後仍有住宿需求，可依當學年度公告申
請校內宿舍留宿。惟，為確保宿舍環境清潔，
寒、暑假期間宿舍會關閉若干日清潔消毒。 

公
共
設
備 

(1) 交誼廳（電視、書報雜誌、自動販賣機、熨
斗等）。 

(2) 廚房區（流理台、電鍋、電磁爐、微波爐、
烤箱、冰箱、飲水機）。 

(3) 自修室（獨立式個人書桌）。 
(4) 研討室（討論桌、白板、投影布幕） 
(5) 電腦室（公用電腦、公用事務機設備）。 
(6) 盥洗區、曬衣場（洗衣機、脫水機、烘衣機）。 

(1) 交誼廳（電視、座位區、公用電腦、公用事務
機設備、熨斗等）。 

(2) 廚房區（流理台、電鍋、電磁爐、微波爐、烤
箱、冰箱、飲水機）。 

(3) 自修室（獨立式個人書桌）。 
(4) 研討室（討論桌、白板）。 
(5) 洗衣間（洗衣機、脫水機、烘衣機，曬衣空間）。 
(6) 運動空間（提供飛輪、桌球、划船機）。 

寢
室
設
備 

(1) 冷氣、電風扇。 
(2) 床組、書桌、檯燈、衣櫃、置物櫃。 
(3) 校內宿舍每人均提供有中華電信網點設備（需自備網路線）；泉思學舍提供無線網路，有線網路需

另付費申請。 

交
通
方
式 

士林捷運站至外雙溪校區 
1、 搭乘 557公車(士林高商→東吳大學校園內)。 
2、 搭乘公車班次 304、620、815、255 區間車、

小 19 等。 
3、 公車到校時間約 10~15 分鐘。 

外雙溪校區至城中校區 
1、 搭乘公車班次 300、304 直達至小南門站或

捷運西門站下車，車程約需 40-50 分鐘。 
2、 至捷運士林站搭乘捷運至西門或小南門站

下車，步行約 5 分鐘至校。 

宿舍位於北投捷運站對面，捷運站步行約 5 分鐘。 
 

至外雙溪校區 
至捷運北投站搭乘捷運至士林站後轉乘公車(班
次 557、304、620、815、255 區間車、小 19 等)
至校，車程約 30 分鐘。 

至城中校區 
至捷運北投站搭乘捷運至西門或小南門站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至校，車程約 45 分鐘。 

＊ 外雙溪校區提供機車收費停車場，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早上 7 時至晚上 24 時；為保障學生安全，
校園內禁止騎乘機車。 

＊ 泉思學舍大門前及宿舍兩側設有機車停車格，供騎乘機車者使用。（汽車停車場為幼華中學所有，
未開放東吳大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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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住宿之服務與照顧 

1、 本校學生宿舍皆安排有宿舍輔導員 1 名及行政助理長 2 名，專職宿舍學生之輔導及管理，

並於夜間輪班駐勤宿舍，以協助學生急病送醫與處理宿舍緊急或偶發事件。 

2、 宿舍均採門禁管制系統並配合 24 小時監視錄影方式保障人員進出之門戶安全；實施全天

刷卡措施，不但不會降低住宿品質與安全，且有助於住宿生作好時間與自我生活之管理。 

3、 校內宿舍設有「緊急求救鈕」，如遇突發狀況，按下求救鈕即可連線支援。 

4、 為照顧住宿生福利與意見反映，並協助大一新生認識宿舍環境、適應住宿生活，宿舍均設

有宿舍同儕服務團隊，提供相關輔導及服務。 

5、 本校學生宿舍環境之維護，多採由住宿生工讀方式自理，充分提供工讀學習及成長機會，

如有意願參與宿舍工讀服務學習者，進住宿舍後請多留意相關公告。另如因經濟需要，亟

須工讀者，可預先聯繫各宿舍輔導人員，以為支援。 

(三) 學生宿舍業務承辦人： 

榕華樓：陳羿橞輔導員，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63。 

柚芳樓：陳致秀輔導員，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66。 

松勁樓：楊卓圜輔導員，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69。 

泉思學舍：吳亦羚輔導員，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67。 

侯茱釋輔導員，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68。 

三、 校外租賃服務 

(一)、 提供租屋資訊 

1、 本校合作房東均留有身分證明與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影本資料，以確認房屋所

有權人身分，惟針對房屋之設備環境、價格高低或舒適條件等，仍請同學在承租前多加

比較與考量。 

2、 租屋資料可以下列途徑查閱： 

(1) 東吳大學 APP：下載東吳大學 APP→點選「租屋資訊」→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一般
生為身分證末 4 碼；僑生及港澳生、外國學生、陸生有居留證者為證件號碼末 4 碼；
無身分證、居留證者預設為 9999。 

(2) 電 子 化 校 園 系 統 ： 須 使 用 IE 瀏 覽 器 ， 開 啟 電 子 化 校 園 系 統
https://www1.ecampus.scu.edu.tw/→登入帳號、密碼與電子化校園系統相同（詳細說明
參考如上）→點選網頁上方「校園行政服務」→租賃服務→租賃房屋查詢。 

(二)、 宣導租屋安全 

1、 提供租屋相關出版品：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租賃契約注意事項、租屋二三事等，其中

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已按內政部頒布之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進行

編製。相關資料可至兩校區學生住宿中心免費領取，或至學生住宿中心網頁下載電子檔

案 https://www.scu.edu.tw/housing/→表單下載→租賃相關表單。亦可掃下方 QR Code。 

2、 舉辦租屋相關講座：租屋停看聽、租屋法律講座等，教導同學如何尋

找相對安全、舒適的租屋處及基本的租屋法律常識，以降低租屋糾紛

發生之情事。 

(三)、 提供租屋法律諮詢與糾紛處理 

學生住宿中心提供有租屋法律諮詢服務，如同學於租屋過程中發生糾

紛，可至兩校區學生住宿中心諮詢調處。 

(四)、 訪視學生租屋環境 

學期間安排有本校軍訓教官、校安人員及學生住宿中心師長針對校外租賃學生租屋處進

行訪視，主動瞭解同學租屋狀況，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五)、 校外租賃服務承辦人 

雙溪校區：關芃壬組員，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64。 

城中校區：周穎君專員，聯絡電話：(02)23111531 轉 2346。 

  

https://www1.ecampus.scu.edu.tw/
https://www.scu.edu.tw/housing/

